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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日期
	修订内容

	2019-04-26
	为进一步明确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结算权限申请开通流程，将原文“一、账户”中“（二）投资账户”部分内容修改如下：
原文：“上海清算所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官网公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签署备案名单为持有人账户开通凭证投资权限。”
修改为：“上海清算所根据投资人递交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投资权限开立申请表》（附件12）为其开通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投资权限。已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的投资人需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投资权限开立申请表》纸质正本寄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申请开通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投资权限；新申请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的投资人在递交债券持有人账户开立申请材料时也可同时递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投资权限开立申请表》。”

	2021-09-03
	1.删除投资人需提交单独的申请表开通凭证投资权限。
2.新增明确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且标的债务在上海清算所以外的登记托管机构登记托管情况下，创设机构应提交的登记材料。
3.新增明确标的债务为贷款等情况下，创设机构应提交的登记材料。
4.公开创设的信息披露路径，由直接提交上海清算所变更为根据交易商协会相关要求。
5.进一步明确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用事件触发后的结算流程，将原文“五、信用事件有效确认及结算”章节的内容更新细化为“五、信用事件触发后的结算安排”。
6.“六、注销登记”部分增加“提前终止注销”情形。

	2023-12-12
	1.为配合线上化功能业务上线，向市场机构提供更加明确的操作要求，将原文“（二）初始登记”部分内容修改如下：
原文：“初始登记材料提交。创设机构应不晚于凭证登记日12: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初始登记材料”。
修改为：“初始登记材料提交。创设机构应不晚于凭证登记日12: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初始登记材料或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登记信息及承诺函”。
2.新增附件《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承诺函》，并调整原文附件编号。

	2024-10-09
	更新附件4《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服务协议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

	2025-03-31
	1.为配合信用事件结算和提前终止注销自动化功能上线，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附件3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业务印鉴卡的使用范围增加“提前终止注销”。
[bookmark: _GoBack]3.附件4和5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取消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要求。


为便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以下简称“凭证”）创设机构及投资人办理凭证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和信用事件后续结算等相关业务，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依据《关于开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清算所发〔2017〕69 号）等相关规定，以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要求等，制定本操作须知。
一、账户 
（一）创设账户
创设账户为创设机构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用于登记其创设凭证的名称、数量及变动等情况的账户。
1.独立创设账户
独立创设机构首次独立创设凭证前，应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开立独立创设账户，签订服务协议。后续独立创设时无需再次开立。独立创设账户开立是指使用独立创设机构已有的债券持有人账户，在该账户上新增创设权限。债券持有人账户开立具体办法及所需提交的材料见上海清算所《债券账户业务操作须知》。创设机构首次申请开立创设账户前，应已完成交易商协会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机构的资质备案。
收到独立创设机构提交的纸质正本申请材料后，材料审核无误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创设权限配置，出具《发行（创设）账户开户通知书》，创设机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查询和下载[footnoteRef:1]；材料缺失或不准确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向开户申请机构反馈结果及原因。 [1:  具体操作可参考“关于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上线并变更发行人业务单据接收方式的通知(清算所发〔2018〕82号)”，下同。] 

独立创设账户材料要求表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权限申请表（附件1）
	一份，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若非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需提供相应的授权文件，下同）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业务印鉴卡[footnoteRef:2]（附件3） [2:  如需，机构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是否送存印鉴。] 

	一式三份，首次送存印鉴的，上半页加盖预留印鉴；下半页左侧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服务协议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footnoteRef:3] [3:  详见上海清算所官网首页 >> 产品与业务 >> 操作须知及指南 >> 发行创设 “关于变更发行人服务协议、结算成员服务协议等协议特定信息及调整部分业务服务协议签署方式的通知（清算所发【2024】109号）”，下同。网页链接：https://www.shclearing.com.cn/cpyyw/czxzjzn/detail_38.html?productDocClient/detail/402852819234542801923cd2c6a705df（相关网页地址可能会不时更新，请从上述网站目录查询相关文件）] 

	一份，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2.联合创设账户
联合创设机构首次联合创设凭证前，应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开立联合创设账户，签订服务协议。后续相同机构联合创设时无需再次开立。联合创设账户是指为联合创设机构新开立的联合持有人账户，同时配置凭证创设权限。联合创设机构首次申请开立联合创设账户前，应已分别完成交易商协会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机构的资质备案。
收到联合创设机构提交的纸质正本申请材料后，材料审核无误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创设账户开立，出具《发行（创设）账户开户通知书》，创设机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查询和下载；材料缺失或不准确的，上海清算所于3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向开户申请机构反馈结果及原因。
联合创设账户材料要求表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申请表（附件2）
	一份，加盖各联合创设机构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业务印鉴卡[footnoteRef:4]（附件3） [4:  如需，机构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是否送存印鉴。] 

	一式三份，首次送存印鉴的，上半页加盖预留印鉴；下半页左侧同时加盖各联合申请机构的单位公章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服务协议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footnoteRef:5] [5:  网页链接同独立创设账户。] 

	一份，联合创设机构分别与上海清算所签署，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二）凭证投资账户
凭证投资账户为投资人投资凭证的持有人账户，用于记载投资人持有的凭证余额及变动情况。凭证投资账户同该投资人的债券持有人账户，已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的投资人无需再向上海清算所单独申请凭证投资账户。参与凭证认购和投资的投资人应确保已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
[bookmark: _Toc512265050][bookmark: _Toc404862929][bookmark: _Toc511402638][bookmark: _Toc504044188][bookmark: _Toc503354517][bookmark: _Toc500363811][bookmark: _Toc508810123][bookmark: _Toc509509312][bookmark: _Toc500363912][bookmark: _Toc504044207][bookmark: _Toc500363719][bookmark: _Toc500363786][bookmark: _Toc500363659][bookmark: _Toc504046342]（三）账户业务联系信息
[bookmark: _Toc500363812][bookmark: _Toc500363660][bookmark: _Toc504044189][bookmark: _Toc404862930][bookmark: _Toc504046343][bookmark: _Toc511402639][bookmark: _Toc512265051][bookmark: _Toc500363787][bookmark: _Toc508810124][bookmark: _Toc504044208][bookmark: _Toc500363913][bookmark: _Toc509509313][bookmark: _Toc500363720][bookmark: _Toc503354518]1.材料递交方式
请将账户相关材料寄送至以下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200002） 运营部 账户组收；电话：021-23198776。
[bookmark: _Toc509509314][bookmark: _Toc511402640][bookmark: _Toc504044209][bookmark: _Toc504046344][bookmark: _Toc500363914][bookmark: _Toc508810125][bookmark: _Toc503354519][bookmark: _Toc500363813][bookmark: _Toc500363661][bookmark: _Toc512265052][bookmark: _Toc404862931][bookmark: _Toc500363788][bookmark: _Toc500363721][bookmark: _Toc504044190]2.联系方式
运营部 账户组
电话：021-23198776；
传真：021-63326661；
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
二、初始登记
（一）分配代码和简称
创设机构应于每期凭证创设前，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定完成信息披露，并及时向上海清算所申请配发该期凭证代码和凭证简称。创设机构可通过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申请并获配凭证代码和凭证简称，具体申请方式详见《关于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优化上线的通知》；创设机构也可通过邮件方式申请配发凭证代码和凭证简称。
（二）初始登记
初始登记材料提交。创设机构应不晚于凭证登记日12: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初始登记材料或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登记信息及承诺函：
1.《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附件4、5）
2.《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附件6）
3.《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附件7）/《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配售结果表》（附件8）
对于材料3，若标的债务为存续债券或贷款等其他符合交易商协会相关制度的债务种类，配售结果确定后，创设机构应及时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若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预配售结果确定后，创设机构应及时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配售结果表》。
4.《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表》（如有，附件9）
5.《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承诺函》（附件10）
若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且在上海清算所以外的登记托管机构托管的，创设机构除及时提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配售结果表》外，还应于标的债务完成债权登记后、凭证登记日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表》。
以上所有材料须提供PDF格式的电子盖章扫描件，扫描件提供方应妥善保管原件，确保必要时能够提供。提交电子版材料后，应电话确认上海清算所已成功接收。上海清算所对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核无误后，完成凭证初始登记。不同情形下具体登记依据如下：
标的债务为存续债券或贷款等其他债务种类的初始登记。上海清算所依据创设机构提交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及材料1、2进行凭证初始登记。
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的初始登记。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的，上海清算所于凭证登记日按照如下规则进行匹配，完成正式配售：
a.对于标的债务分销缴款结果高于或等于凭证预获配名义本金金额的，按照凭证预获配名义本金金额予以正式配售；
b.对于标的债务分销缴款结果少于凭证预获配名义本金金额的，按照标的债务分销缴款结果予以正式配售。
上海清算所完成正式配售后，依据正式配售结果及材料1、2进行凭证初始登记，并于凭证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10:00前向创设机构出具《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正式配售结果表》（附件11）。
初始登记完成后，上海清算所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布凭证的交易流通信息（适用于面向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创设的凭证），并于次一工作日向创设机构出具《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初始登记证明书》，创设机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发行人服务平台查询和下载。
为保证当日顺利完成凭证创设初始登记工作，请创设机构尽早提交材料。对当日17:00后提交材料的，上海清算所于次一工作日办理凭证初始登记。
（三）登记业务联系方式
运营部 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
传真：021-63326661；
邮箱：fx@shclearing.com.cn。
三、信息披露
创设机构应披露材料的具体内容与披露方式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定执行。
信息披露联系方式：
运营部 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
传真：021-63326661。
四、清算和结算
凭证交易流通期间，投资者在银行间市场达成交易后，通过上海清算所办理凭证交易的清算和结算。凭证交易的清算结算包括资金清算结算以及凭证清算结算。具体可参照《债券交易结算业务操作指南》。
定向创设[footnoteRef:6]的凭证存续期间，如新增定向投资人，需提交《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定向投资人账户信息登记表》（附件12）。 [6:  面向经创设机构选定的特定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定向创设，简称“定向创设”。] 

五、信用事件触发后的结算安排
创设机构和持有人应按照创设说明书等文件约定，确定信用事件相关要素及结算条件，及时向上海清算所申请结算及注销对应凭证面额，或双方自行结算后向上海清算所申请注销对应凭证面额。创设机构及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线上化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及注销对应凭证面额。创设机构及持有人首次线上化办理前，需确保其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操作员已拥有使用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功能所必需的岗位权限。
具体地，创设机构应于信用事件结算当日，通过其创设账户[footnoteRef:7]登录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并在16:00之前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为对应凭证持有人办理信用事件结算，及注销对应凭证持有人所持有的凭证面额。对应的凭证持有人应在创设机构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后，于当日16:30之前，对相关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进行确认。上海清算所对已确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进行实时结算。创设机构和凭证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实时查询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的执行情况。 [7:  对于独立创设机构，同其债券持有人账户；对于联合创设机构，同首次结算机构的债券持有人账户。] 

其中，可交付债务收券方应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于可交付债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可交付债务为定向发行产品的，创设机构应协助确认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为可交付债务的定向投资人。付款方应及时将结算资金足额存入DVP资金结算账户，付券方应确保账户内可交付债务可用余额足额（如涉及实物结算）。因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不是可交付债务定向投资人或券、款不足额导致结算不成功的，信用事件结算双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结算未成功的，创设机构和凭证持有人可协商另行选定结算日并重新提交结算申请。
可交付债务不在上海清算所托管或其他合理情形下，信用事件结算由创设机构和凭证持有人自行组织进行。凭证持有人须对信用事件结算的凭证面额拥有完整所有权。
六、注销登记
凭证到期日前，以下场景上海清算所对凭证进行注销登记处理：
（一）买入注销
创设机构在二级市场买入自身创设凭证的，上海清算所于结算完成当日对相应凭证面额进行注销登记。
（二）信用事件结算后注销
上海清算所根据创设机构与凭证持有人在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的注销申请，在信用事件结算成功当日或注销申请当日完成对应凭证面额的注销登记。
（三）提前终止注销
若凭证提前终止，创设机构和凭证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线上化办理对凭证的提前注销。创设机构及持有人首次线上化办理前，需确保其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操作员已拥有使用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功能所必需的岗位权限。创设机构应于申请注销的当日16:00之前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对应的凭证持有人应在创设机构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后，于当日16:30之前，对相关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进行确认。上海清算所于相关指令处理完毕当日，对持有人所持有的对应凭证面额进行注销登记。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创设机构可与持有人协商提前终止并注销当期凭证全部或部分份额，相关安排应在创设说明书中予以列明：
1.标的债务因提前全部或部分偿付等情形导致标的债务全部或部分灭失；
2.凭证初始登记后，标的债务未实际成立等导致凭证无需继续存续；
3.凭证持有人会议全体一致同意提前终止当期凭证或提前终止部分持有人的持有份额，且创设机构答复同意；
4.凭证仅有唯一持有人时，创设机构与持有人协商同意凭证提前终止；
5.依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或创设说明书等文件约定满足提前终止条件；
6.创设机构与持有人一致同意提前注销凭证的其他合理情形。
七、信用事件结算和提前终止注销业务应急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创设机构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时，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或凭证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5:3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13）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提交相关指令。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参与信用事件结算或申请凭证提前终止注销的凭证持有人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创设机构提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进行确认时，应不晚于信用事件结算或凭证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6:0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13）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
八、收费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的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按照《关于登记结算业务收费办法（试行）的公告》（清算所公告〔2011〕1号）相关标准执行，其中信用事件结算适用现券结算过户费。
九、附则
其他未尽事宜依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等相关规则执行。
本操作须知由上海清算所负责制定、解释和修改，并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1.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权限申请表（独立创设）
          2.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申请表（联合创设） 
3.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业务印鉴卡
      4.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独立创设）
5.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联合创设）
6.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7.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
8.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配售结果表
9.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表
10.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承诺函
11.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正式配售结果表
12.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定向投资人账户信息登记表
13.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
附件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权限申请表
（独立创设）
	创设账户账号
	（与现有债券托管账户账号一致）

	创设账户中文全称
	（与现有债券托管账户中文全称一致）

	创设账户中文简称
	（与现有债券托管账户中文简称一致，不超过12个汉字）

	创设账户英文全称
	（与现有债券托管账户英文全称一致，若无则需新增）

	创设账户英文简称
	（与现有债券托管账户英文简称一致，若无则需新增，不超过15个英文字符）

	注册所在国/地区

	□中国  □      

	是否上市公司
	□是    □否

	所属行业[footnoteRef:8] [8:  请勾选子行业。] 

	▇金融业
□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业 □其他金融业

	中文注册地址
	

	英文注册地址
	

	权限申请授权经办人信息

	姓名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中文通讯地址
	

	英文通讯地址
	

	客户终端管理员申请信息

	▇与本账户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提交的管理员信息一致

	CFCA证书

	▇共用本账户债券持有人账户证书

	兹声明: 创设机构已通过交易商协会凭证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机构的资质备案。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上述信息办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手续，现予以确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权限申请表（申请时无需提交本填表说明）： 
1. 在填写上述信息时，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
2. 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除签名、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须单面打印（本填表说明无需打印）并加盖骑缝章。
3. 若非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授权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含公章的授权文件。
4. 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若有任何疑问，请与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联系：
账户组联系方式：021-23198776; 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
邮寄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 账户组，
邮编：200002



附件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申请表
（联合创设）
	创设账户账号
	（上海清算所填写）

	创设账户中文全称[footnoteRef:9] [9:  以“XX与XX联合创设账户”命名，“XX”为联合创设机构名称，建议将信用事件触发后首次结算的创设机构写在前面。] 

	

	创设账户中文简称[footnoteRef:10] [10:  以“XX与XX联合”命名，“XX”为创设机构简称。] 

	不超过12个汉字

	创设账户英文全称[footnoteRef:11] [11:  以“XX&XX Joint Account”命名，“XX”为联合创设机构英文名称。] 

	

	创设账户英文简称[footnoteRef:12] [12:  以“XX&XX Joint”命名，“XX”为联合创设机构英文简称。] 

	不超过15个英文字符

	纳税人信息[footnoteRef:13] [13:  联合创设机构填写联合创设其中一家机构的信息，如“与XX纳税人信息相同”，“XX”为联合创设其中一家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证
	

	注册所在国/地区

	□中国  □      

	是否上市公司
	□是    □否

	所属行业[footnoteRef:14] [14:  请勾选子行业。] 

	▇金融业
□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业 □其他金融业


	中文注册地址
	

	英文注册地址
	

	中文通讯地址
	

	英文通讯地址
	

	DVP资金路径[footnoteRef:15] [15:  填写联合创设其中一家机构的名称，该机构应为该表中客户终端管理员所在机构。] 

	与   （机构名称）   固定收益业务DVP资金结算路径一致

	开户授权经办人信息

	姓名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客户终端管理员申请信息

	姓名1
	
	姓名2
	

	用户名[footnoteRef:16] [16:  用户名不少于4个字符，不可使用@#_等特殊字符。] 

	（不少于4个字符）
	用户名
	（不少于4个字符）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
	

	CFCA证书

	企业证书
（普通证书）申请信息
	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
	

	
	
	证件类型
	□企业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电话
	

	
	
	传真
	

	
	办理人信息
	姓名
	
	电子邮箱（必填）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港澳通行证 
□护照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及邮编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兹声明: 联合创设机构均已通过交易商协会凭证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创设机构的资质备案。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上述信息办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手续，现予以确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账户开立申请表（开户时无需提交本填表说明）： 
1.在填写上述信息时，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
2.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除签名、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须单面打印（本填表说明无需打印）并加盖骑缝章。
3.若非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授权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含公章的授权文件。
4.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若有任何疑问，请与上海清算所运营部账户组联系：
账户组联系方式：021-23198776; 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
邮寄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 账户组，邮编：200002
附件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业务印鉴卡
	创设账户账号
	
	创设账户简称
	

	创设账户户名
	

	使用范围(可多选)
	□创设登记业务  
□信用事件处理
□提前终止注销
	启用日期
	     年    月    日

	印模：（请清晰居中盖章）




	使用说明
	共    章凭业务章    章私章    章有效



送存/更换印鉴通知
现□送存□更换创设账户账号为                  的登记业务预留印鉴，将新印鉴加盖在印鉴卡上半部分。新印鉴自     年     月     日起启用，原印鉴于同日失效。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原预留印鉴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印鉴卡一式四份，提交上海清算所三份，创设机构留存一份。
2、印模及单位公章请使用印泥加盖，须清晰且不与其他字迹重叠。
3、印模中公章应与创设账户户名保持一致。
4、送存或更换印鉴卡，都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首次办理送存印鉴卡的，可不填写“创设账户账号”。
6、“使用范围”若未勾选或填写，则默认全部。
附件4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
（独立创设）
	一、基本情况

	创设机构账户账号
	

	创设机构账户全称
	

	创设机构账户简称
	

	拟创设凭证全称
	

	是否定向创设        
	□是               □否

	二、定向创设投资人名单（适用于定向创设凭证）

	我单位确认：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定向投资人名单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并在该范围内流通转让，名单内投资人均已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存续期间，可新增定向投资人。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创设的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符合交易商协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协议约定，现向贵公司申请办理凭证初始登记。
我单位承诺：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创设机构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申请书
（联合创设）
	一、基本情况

	联合创设账户账号
	

	联合创设账户全称
	

	联合创设账户简称
	

	各联合创设机构全称
	

	各联合创设机构简称
	

	拟创设凭证中文全称
	

	是否定向创设        
	□是               □否

	二、定向创设投资人名单（适用于定向创设凭证）

	我单位确认：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定向投资人名单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并在该范围内流通转让，名单内投资人均已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凭证特别版）》。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存续期间，可新增定向投资人。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创设的本期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符合交易商协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协议约定，现向贵公司申请办理凭证初始登记。
我单位承诺：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创设机构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6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注册要素表（适用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一、基本信息

	1. 凭证代码
	
	必填

	2. 凭证中文简称
	
	必填

	3. 凭证英文简称
	
	必填

	4. 凭证中文全称
	
	必填

	5. 凭证英文全称
	
	必填

	6. （联合）创设账户全称
	
	必填

	7. （联合）创设账户简称
	
	必填

	8. （联合）创设账户账号
	
	必填

	9. 发起人中文全称
	
	如有必填

	10. 预配售名义本金总额
（万元）
	
	如有必填，标的债务为新发行债券时必填

	11. 实际创设名义本金总额（万元）
	
	如有必填，标的债务为存续债券、贷款等债务时必填

	12. 创设币种
	□人民币     □其他：__________
	必填

	13. 创设价格（元/百元面值）
	
	必填

	14. 单位名义本金（元）
	100
	默认

	15. 创设日
	          年    月   日
	必填

	16. 登记确权日
	          年    月   日
	必填

	17. 流通日
	          年    月   日
	必填

	18. 约定到期日
	          年    月   日
	必填

	19. 期限
	__________（□年  □月  □日）
	必填

	20. 首次付费日
	          年    月   日
	必填

	21. 收费方式
	□前端一次性付费 □按季付费
□按年付费       □其他______
	必填

	22. 履约保障机制
	□保证金    □保证券     □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必填

	二、参考实体、参考债务与信用评级信息

	23. 参考实体中文全称
	
	必填

	24. 参考债务种类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其他债务工具   □付款义务         □借贷款项       □贷款
□债务工具或贷款 □仅为参考债务
□其他:_________
	必填；如参考债务为其他，则填写简要内容。

	25. 债务特征
	□一般债务       □次级债务
□交易流通       □本币
□外币           □其他:______
	必填

	26. 标的债务
	
	标的债务为银行间市场流通产品，则填写产品简称、产品代码

	27. 标的债务流通总量
（万元）
	
	标的债务为银行间市场流通产品则必填

	28. 凭证评级1
	
	如有必填

	29. 凭证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30. 凭证评级2
	
	如有必填

	31. 凭证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32.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1
	
	必填，多家机构联合创设时，扩号注明信用评级对应的机构

	33.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1简称
	
	必填，多家机构联合创设时，扩号注明信用评级机构对应的机构

	34.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2
	
	如有必填，多家机构联合创设时，扩号注明信用评级对应的机构

	35. 创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多家机构联合创设时，扩号注明信用评级机构对应的机构

	36. 发起人信用评级
	
	如有必填

	37. 发起人评级机构简称
	
	如有必填

	38. 标的债务评级1
	
	如有必填

	39. 标的债务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40. 标的债务评级2
	
	如有必填

	41. 标的债务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42. 参考实体评级1
	
	如有必填

	43. 参考实体评级机构1简称
	
	如有必填

	44. 参考实体评级2
	
	如有必填

	45. 参考实体评级机构2简称
	
	如有必填

	三、信用事件结算信息

	46. 结算方式
	□现金结算     □实物结算 
□拍卖结算     □其他：         
	必填

	47. 结算货币
	□人民币       □其他：_________
	必填

	48. 结算条件
	信用事件通知书提供方： 
□信用保护买方
□信用保护卖方
□信用保护买方或信用保护卖方
公开信息通知： □适用   □不适用
实物交割通知： □适用   □不适用
	必填

	49. 信用事件
	□ 01-破产
□ 02-支付违约  
宽限期顺延：□适用  □不适用
宽限期（天）:____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
□ 03-债务加速到期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
□ 04-债务潜在加速到期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
□ 05-债务重组
起点金额（万元）:___________
□ 06-其他：______
	必填，可多选。如选其他，请说明。


	50. 计算机构
	□ 信用保护买方
□ 信用保护卖方
□ 信用保护买方和卖方为联合计算机构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填

	现金结算填写

	51. 估值日
	结算条件满足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52. 报价方法
	□买入价   □卖出价   □中间价
	如有必填

	53. 报价应计利息
	□净价     □全价
	如有必填

	54. 估值方法
	□最高报价 □市场报价 
□其他_______________  
	如有必填

	55. 现金结算日
	不晚于估值日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56. 约定最终比例（%）
	
	如有必填

	实物结算填写

	57. 实物结算日
	结算条件满足后的第___个营业日
	如有必填

	58. 可交付债务种类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其他债务工具
□仅为参考债务
□其他:_________
	如有必填

	59. 可交付债务特征
	□一般债务      □交易流通
□本币          □其他:_______
	如有必填

	60. 应付未付利息是否计入
	□是      □否
	如有必填

	61. 实物结算后备机制
	补仓机制：□适用 □不适用
贷款交割替补机制：□适用 □不适用
	如有必填

	62. 备注
	
	选填

	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请按以上信息办理创设登记手续，现予以确认。

创设机构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主承销商联系人（如有）：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创设机构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请根据实际创设情况填写，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与创设公告或凭证说明书相关条款一致；
2.有单选或多选项，请在□中打勾或涂黑■；
3.注明“必填”的，请如实填写。注明“选填”的，如没有相关内容，可不填；
4.不同档次的产品，分别填写不同的注册要素表；
5.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数。

                                  
附件7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初始登记持有人名单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现将我单位创设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本期创设结果通知如下，请贵公司据此为相关持有人进行凭证权利登记。
	创设机构名称：                        凭证简称：
创设账户账号：                        凭证代码：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账号
	初始持有名义本金
（万元）

	
	
	
	

	
	
	
	

	
	
	
	

	
	
	
	

	
	
	
	

	
	
	
	

	
	
	
	

	
	
	
	

	
	
	
	

	      合计（实际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批准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注：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
经办：          复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创设机构：
（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8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配售结果表

	我单位现申请办理投资人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额度预配售业务，并保证所发送的本凭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基本情况

	凭证全称
	

	凭证简称
	
	凭证代码
	

	创设机构全称
	
	创设机构账号
	　

	计划创设名义本金总额（万元）
	
	信用保护费费率（%）
	

	预配售名义本金
总额（万元）
	
	簿记建档区间（%）
	

	标的债务发行总额（万元）
	
	簿记建档日
	

	凭证簿记管理人
	

	标的债务主承销商
	

	信用保护期（天）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合规申购金额(万元）
	　

	最高申购费率(%)
	　
	最低申购费率(%)
	　

	有效申购家数
	　
	有效申购金额(万元）
	　

	认购倍数
	　
	边际倍数
	　

	预配售情况

	序号
	持有人
账户全称
	持有人
账号
	投标量（万元）
	凭证预获配名义本金（万元）
	投标费率（%）

	1
	
	　
	　
	
	

	2
	
	　
	　
	
	

	3
	
	　
	　
	
	

	合计(万元)
	

	未成功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计划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注：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
经办：                复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创设机构：
（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附件9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表
	创设机构账户中文全称：

	创设机构账户账号：

	凭证全称： 

	凭证登记日：
	标的债务登记日：

	标的债务发行人机构中文全称：  

	标的债务全称：                           

	标的债务中文简称:                
	标的债务产品代码: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

	序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号
	持有面额（万元）

	1
	
	
	

	2
	
	
	

	3
	
	
	

	4
	
	
	

	5
	
	
	

	6
	
	
	

	合计（万元）
	

	我单位承诺：标的债务已完成债权登记，本表提供的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请上海清算所将上述承分销结果信息与本期凭证预配售结果比对，完成本期凭证的正式配售。

	




               （创设机构公章或授权部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应填写标的债务承分销完毕后，预获配凭证投资人所持有标的债务的最终持有面额。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机构应负责对自身提供的标的债务承分销结果进行核对并确保信息准确。
2.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持有人账号应填写标的债务持有人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债券账户的中文全称及对应账号，持有人账号应填写首字母。
3. 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超过一页请在每一页右下角注明页数及总页。
附件10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登记承诺函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充分知晓凭证线上化创设登记的功能、流程、法律责任及风险，同意通过第二代综合业务系统提交创设登记信息，并以该等通过第二代综合业务系统提交的创设登记信息为准，除上海清算所另有要求外，不再提供纸质材料。
我单位承诺：
我单位通过第二代综合业务系统提交的所有信息及操作均代表我单位真实意思表示，承诺通过第二代综合业务系统提交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风险。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1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正式配售结果表

    （创设机构全称）         ：
我公司已完成对贵单位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预获配数量与投资人投资标的债务分销缴款结果的匹配，正式配售结果如下：
	凭证简称：                               凭证代码：

	序号
	持有人账户
全称
	持有人账号
	标的债务投资量（万元）
	凭证预获配量（万元）
	凭证正式获配量（万元）

	1
	　
	　
	　
	　
	　

	2
	　
	　
	　
	　
	　

	3
	　
	　
	　
	　
	　

	合计（实际创设名义本金，万元）
	　
	　
	　


（注：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





 年   月   日










附件12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定向投资人账户信息登记表

经创设机构、投资人等相关各方一致同意，现□增加□删除 以下投资人账户为____（填写凭证全称）______________的定向投资人。

相关账户信息如下：
凭证简称：                  凭证代码：
	账户户名全称
	账户账号

	
	

	
	



创设机构（公章或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
（以下信息由上海清算所填写）
审核人：
操作人：
复核人：



附件1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footnoteRef:17] [17:  将根据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及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不时进行更新调整] 

	申请方及业务应急类型
	□创设机构：应急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应急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
（申请方为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时，需同步填写以下编号信息）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编号：

	[bookmark: _Hlk69472646]特定结算类型
	□信用事件现金结算             □信用事件实物结算
□信用事件拍卖结算             □CRMW提前终止注销

	凭证类产品代码
	

	凭证类产品中文简称
	

	凭证类产品类型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     □信用联结票据（CLN）

	创设机构账号
	

	创设机构中文全称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账号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中文全称
	

	结算日期
	

	申请方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申请方经办人电子邮箱
	

	业务办理原因（应详细明确可交付债务、资金划付及凭证类产品面额注销的原因）
	

	业务场景

	可交付债务划付标志
	□创设机构向持有人划付可交付债务
□持有人向创设机构划付可交付债务
□不涉及

	资金划付标志
	□创设机构向持有人划付资金
□持有人向创设机构划付资金
□不涉及

	凭证类产品注销标志
	□凭证类产品持有人面额注销
□不涉及

	可交付债务信息（单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最多支持对5只可交付债务进行划转）

	序号
	可交付债务产品代码
	可交付债务产品中文简称
	过户面额（万元）

	1
	
	
	

	2
	
	
	

	3
	
	
	

	4
	
	
	

	5
	
	
	

	资金划付信息

	资金划付金额（元）
	

	凭证类产品注销信息

	凭证类产品注销面额（万元）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方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请贵公司基于上述信息并通过业务应急方式提交/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方单位公章/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25902996]填写说明（本填写说明可无需打印）：
1.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创设机构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时，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5:3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提交相关指令。
2.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参与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的凭证类产品持有人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创设机构提交的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进行确认时，凭证类产品持有人应不晚于办理信用事件结算或CRMW提前终止注销当日16:0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确认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信息。
3. 可交付债务收券方应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于可交付债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可交付债务为定向发行产品的，创设机构应协助确认可交付债务收券方为可交付债务的定向投资人。
4. 每份应急指令书仅对应一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单笔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指令最多支持对5只可交付债务进行划转。创设机构若需划转5只以上可交付债务的，可拆分至多份应急指令书内分别提交。
5. “可交付债务划付标志”“资金划付标志”“凭证类产品注销标志”这三项业务场景均为必填项。若相关业务场景勾选为“不涉及”的，对应的可交付债务信息、资金划付信息、凭证类产品注销信息可留空，无需填写。
6. 《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盖章要求：申请方可选择加盖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其中，对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创设机构（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创设账户时预留的使用范围包含本次申请特定结算类型的登记业务印鉴或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持有人（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对于信用联结票据（CLN），创设机构及持有人（若为申请方）预留印鉴均是指其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持有人账户时预留的结算业务印鉴。
7. 申请方在填写《凭证类产品特定结算业务应急指令书》时请单面打印并加盖骑缝章后再扫描为PDF格式文件，所填写信息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
8. 申请方应及时通过电邮方式将本应急指令书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并同步电话联系上海清算所相关工作人员。

运营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  电话：021-2319877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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